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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张新龙 工作原因 高康 

 

 

1.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钢构工程 600072 江南重工、中船股

份、*ST钢构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慧 黄来和 

电话 （021）66990372 （021）66990372 

传真 （021）66990300 （021）66990300 

电子信箱 mail@jnhi.com mail@jnhi.com 

 



1.6 公司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478,429,58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15 元（含

税），共分配金额 7,176,444 元，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产品主要为船舶配套件、成套机械设备和大型钢结构，在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

所处的市场环境依然严峻，新船市场继续延续低迷，交船难、盈利难问题仍然困扰着我国船舶工

业的健康发展，导致公司的船舶配套件产品经营压力增大，盈利能力下降；同时，船舶市场的低

迷也造成公司成套机械设备订单的严重萎缩，大型钢结构业务依然受制于场地、资质、市场竞争

激烈等因素，订单、产量依然不足。2015 年公司全年承接合同总金额为 10.33 亿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 9.07%。其中船舶配套产品超过 85%， 其包含的四个主要产品中轴舵系、舱口盖订单不足；

上层建筑内装相对稳定；船用液罐由于附加值较高的大型 LPG/LNG 运输船需求上升，订单饱满。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2,192,104,365.60 2,393,769,893.61 -8.42 2,146,986,640.87 

营业收入 913,590,320.34 979,743,843.49 -6.75 921,151,213.4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2,457,170.88 10,329,451.82 117.41 -182,346,507.7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9,460,780.17 -19,798,482.96 503.38 -186,330,713.6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53,549,124.53 1,135,876,249.33 1.56 1,139,849,895.9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3,305,966.52 -112,114,540.23   -54,024,725.66 

期末总股本 478,429,586.00 478,429,586.00   478,429,586.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47 0.022 113.64 -0.38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47 0.022 113.64 -0.38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932 0.908 增加1.024个百

分点 

-14.820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97,205,052.70 244,316,392.63 238,285,226.50 233,783,64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459,564.73 -32,534,513.27 -15,941,211.86 67,473,33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4,610,989.72 -12,062,049.01 -16,133,897.15 -66,653,844.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2,897,105.86 5,952,431.92 20,814,515.47 33,641,913.27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5,31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1,62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

司 

0 139,733,613 29.21   无   国有法

人 

江南造船（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0 28,727,521 6.00   无   国有法

人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汇宝金 324号单一

资金信托 

  1,197,700 0.25   未知   其他 

南戈   951,363 0.20   未知   其他 

车宏伟   919,095 0.19   未知   其他 

谢治军   887,140 0.19   未知   其他 

冯利安   827,186 0.17   未知   其他 

王国强   808,316 0.17   未知   其他 

郭敏华   747,200 0.16   未知   其他 

汤宝辉   700,000 0.15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上述股东中，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江南造船（集团）有限



的说明 责任公司为国有法人股东，江南造船集团为中船集团下属企业，

江南造船集团、中船集团与另八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5.3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

股份增减

变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所持股

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股东与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一致行动人情况说明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共承接订单合同总金额为 10.33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共计 9.14 亿元,实现归属

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245.72 万元，较上年增长 117.41%.。其中，大型钢结构实现收入 2,084.9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88.62%；成套机械设备实现收入 7,577.5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626.68%；

船舶配套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80,404.2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69%，其中船用液罐和上层建筑内

装业务比较饱满，轴舵系和舱口盖业务受各大船厂新接船舶订单少的影响，订单量萎缩，存在较

大缺口。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随着公司经营业务发展的变化，公司原有计提关联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方法不能准确反映该类

应收账款的实际坏账风险，为加强公司应收账款的管理工作，根据相关会计核算管理办法的规定，

公司调整了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方法的会计估计，以更加公允、恰当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结果，更好的反映公司资产价值及会计核算的准确性。该事项已经公司七届八次董事会、七

届五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告：临 2015-059、060、062）。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基本情况 

序

号 
企业名称 

级

次 

主 要

经 营

注 册

地 

业 务

性质 

实收资

本 

持 股

比 例

享 有

表 决
投资额 

取

得



地 （%） 权（%） 方

式 

1 

江南德瑞斯

（南通）船

用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 

2 

江 苏

如 皋

市 

江 苏

如 皋

市 

制 造

业 

15000

万元 
50.00 50.00 

7500万

元 

投

资

设

立 

2 

上海江南船

用电气设备

厂 

2 

上 海

浦 东

新区 

上 海

浦 东

新区 

制 造

业 

800 万

元 
100.00 100.00 

1429万

元 

投

资

设

立 

3 

上海瑞宿企

业发展有限

公司 

2 
上 海

松江 

上 海

松江 

制 造

业 
36 万元 100.00 100.00 36万元 

投

资

设

立 

注：本公司持有江南德瑞斯（南通）船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德瑞斯）50%表决权，

江南德瑞斯的总经理、财务总监均由本公司委派，根据江南德瑞斯其他两个股东（共持有其 50%

的表决权股份）出具的一致行动人承诺函，在江南德瑞斯运营期间，另两个股东在董事会和股东

会中的一切行动与本公司保持一致。因此，本公司对江南德瑞斯形成实质控制，将其纳入合并报

表范围。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